
2013年9月6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B004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８８

股票简称：龙江交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６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或“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班子推进大连东高诉讼事项处置进度的议案》并形成决议，同意授权

公司经营班子加快推进子公司大连东高新型管材有限公司（简称“大连东高”）诉讼事项

的处置进度，广开思路，加快处置分立承继的子公司大连东高的不良资产，并根据进展情

况按相关规定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上述资产处置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财务数据简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

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披露范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瑞

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３

、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方正证券

（

母公司

）

２５

，

４１９．４４ １１

，

７０７．２３ １

，

４８２

，

３０５．２５

瑞信方正

３６９．１８ －１０５０．８４ ８３

，

４１８．０１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７７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

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和《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

修订）》的要求，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１

、披露范围：兴业证券母公司；

２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３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１

，

２８０

，

２０４．９１

元，

实现净利润

４０

，

６４９

，

９２２．３２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末净资产

１２

，

４７８

，

２４１

，

６０３．６２

元。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深圳燃气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

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召开第二届第五次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文军、刘春光

２

人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将

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３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文军，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４

年出生，经济法学硕士。 现任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处法律事务经理。 历任深圳市燃气投资有限公司综合部业务副经理、经理。

刘春光，男，中国国籍，

１９８１

年出生，管理学硕士。 现任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部经济审计副经理。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前述事项，并预计最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

告相关事项并复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简称为“

１１

国星债”、代码为“

１１２０８３

”的公司债券正常交易。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４９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两项发明专利，并获

得了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

授权

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

期限

证书号

功率

ＬＥＤ

散热基

板与功率

ＬＥＤ

的

制造方法及其

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１

日

ＺＬ

２００９８０１５４４０５．８

发明

２０

年

第

１２５９６６７

号

表面贴装型功

率

ＬＥＤ

支架制造

方法及其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１

日

ＺＬ

２０１０１０１９１

８７３．７

发明

２０

年

第

１２６００９５

号

该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公司。此项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

有利于保护和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

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９６

股票简称：广聚能源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１１

名董事参加了通讯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审议通过了

《深圳市三鼎油运贸易有限公司

２２％

股权转让暨产权变动方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深圳市三鼎油运贸

易有限公司

２２％

股权的议案》（有关公告参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公告）。 公

司聘请中介机构对三鼎油运进行审计及评估。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深

ＳＪ

［

２０１３

］

１２１－２

号及天职业字［

２０１３

］

２６８

号审计报

告，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鼎油运总资产为

８３１

，

７７０

，

９８９．５１

元， 净资产为

４０８

，

９３７

，

８０４．３２

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三鼎油运总资产为

８５２

，

６３０

，

４８５．２６

元，净资产为

４０３

，

９２６

，

２７７．１７

元。 根据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联合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５３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

日，三鼎油运的评估价值为

３４

，

４１１．１５

万元， 本公司所持

２２％

股权价值对应的

评估价值为

７

，

５７０．４５

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公司拟定本次挂牌交易的最低起拍价为

８

，

１００

万元，

并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本次产权变动需报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批准。

竞拍结束后，若受让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公司将按照关联交易的程序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简称：两面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３３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柳州市东环路

２８２

号本公司行政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３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２１

，

２９２

，

９８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６．９５％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钟春彬先生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７

人参加本次会议。 独立董事覃解生先生、覃程荣先生因工作原

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３

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及

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毅、李瑜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了逐项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２１

，

２９２

，

９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 审议通过了 《关于柳州两面针纸业有限公司实施年产

８

万吨生活用纸项目的议

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２１

，

２９２

，

９８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毅、李瑜见证，见证律师认为：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关于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二

０

一三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８

股票简称：上实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１０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

，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经

核查，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４

日、

５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

２０％

，属《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异常波动情

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 经核实，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上海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核实，确认截至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存在对公司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的策划或意向。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确认，未来三个月内没有重大资

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对本公司目前经营产生实质性重大影响的事项发

生。 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证券简称：金马退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神华国能集团公司

对本公司股份进行余股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华国能”或“收

购人”） 向公司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要约收购期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届满。

根据要约收购结果，神华国能本次要约收购生效。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已完

成退市程序，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起已经终止上市。

根据《证券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对于神华国能本次要约收购完毕后仍

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以下简称“余股股东”），神华国能正在按照本次要约价

格（即

１３．４６

元

／

股）收购余股股东拟出售的余股，具体收购方案如下：

一、余股收购的时间安排

本次余股收购期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含当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含当

日）。

在余股收购期最后三个交易日前 （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余股股东可以进行余股出售申报，同时可以撤销已申报的余股出售。

在余股收购期的最后三个交易日内 （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余股股东可以进行余股出售申报，但是已申报的余股出售不可撤销。

余股收购期届满后三个交易日内 （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将由深圳登记公司办理已申报出售余股的资金结算和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神

华国能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前向申报出售余股的余股股东支付相应收购资金。

二、余股收购的的操作方式和程序

在余股收购期间，余股股东可在深交所交易日的有效时间（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余股出售的申报手续，申报程序同

于原预受要约的申报程序，该申报为非交易指令。

余股股东办理余股出售的申报指令主要内容如下：

１

、余股简称：金马退市；

２

、余股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２

；

３

、余股出售申报代码：

９９００３３

（与原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相同）；

４

、余股收购价格：

１３．４６

元（即原要约收购价格）；

５

、申报数量限制：余股股东申报出售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帐户中持

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

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余股出售。

三、公司将在余股收购的资金结算、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发布余股收

购结果公告。

关于余股收购的具体方案，投资者可查询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发布的

《关于神华国能集团公司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余股收购方案公告》。

本次公告为神华国能集团有限公司对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余股收购的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８

证券代码：

０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功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发行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的

议案》，同意公司发行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各类债券待偿还余额总计不超

过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并授权董事会具体负责实施债券发行事宜。 根据上述股东

大会的授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人民币

８０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

注册发行额度为人民币

８０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一次注册、分期发行），其中首

期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

亿元。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发的《接受注

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ＳＣＰ４４

号），该协会接受本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８０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注册

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发行了五期超短期融资券， 募集资金共

计

８５

亿元，其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发行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２０

亿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行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１０

亿元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发

行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２０

亿元已到期兑付。

本公司为调整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发行了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到账，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超短期融资券名称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

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南车

ＳＣＰ００５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１１３４６００５

超短期融资券期限

１８０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４．８％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上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六日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２１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０４３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该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全

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修订案（具体修订条款详见附件，全文见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

会决定的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中。 鉴于此，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开立募

集资金专户如下：

１

、智能移动通信终端搬迁扩产建设项目

开户名称：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新安支行

２

、国际智能电表计量终端与管理系统项目

开户名称：惠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中国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３

、高端医疗电子设备及部件生产项目

开户名称：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４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开户名称：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新安支行

公司将于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人、 存放募集资金各银行分别

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审议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六日

附：具体修订条款

条款 原条款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依照

《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关于

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

》、《

关

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本制度

。

为规范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４４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

，

制定本制度

。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募集资金是指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证券

（

包括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

、

配股

、

增发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

分离交

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权证等

）

以及非公开发行证券向投资

者募集并用于特定用途的资金

。

公司以发行证券作为支付

方式向特定对象购买资产的

，

按照本制度第六章执行

。

本制度所称募集资金是指公司通过公开发行证券

（

包括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配股

、

增发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

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权证等

）

以及非公开发行

证券向投资者募集并用于特定用途的资金

。

第六条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负有保荐责

任

，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应当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

度暂行办法

》

及本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的持续督导工作

。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间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负有保

荐责任

，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应当按照

《

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及本制度的相关规定履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持续督导工作

。

第八条

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

（

一

）

专用账户的设立由公司董事会批准

，

同一投资

项目所需资金应当在同一专户存储

，

募集资金专户数量不

得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个数

。

（

二

）

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财务部应及时办理验资

手续

，

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验

资报告

；

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

，

专款专用

，

专户存储

。

（

三

）

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

、

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该协议至少应当包括

《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所规定的内容

。

公司应当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

案并公告协议主要内容

。

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

，

公司自协议终

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

，

并及时报

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后公告

。

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

（

一

）

专用账户的设立由公司董事会批准

，

同一投资

项目所需资金应当在同一专户存储

，

公司存在两个以上

融资的

，

应当独立设置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专户数

量不得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个数

。

（

二

）

募集资金到位后

，

公司财务部应及时办理验资

手续

，

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

验资报告

；

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

，

专款专用

，

专户存

储

。

（

三

）

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

、

存放募

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该协议至少应当包括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所规定

的内容

。

公司应当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并公告协议主要内容

。

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

，

公司自协议

终止之日起一个月内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

，

并及

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后公告

。

保荐机构应当及时在

每季度现场检查结束后向本所提交检查报告

。

第九条

公司应按招股说明书或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

保证各项工作按计划进度完成

，

并定期

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

公开披露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情况

。

公司应按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使

用募集资金

，

出现严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的情形时

，

公司应当及时公告

。

第十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产

、

借予他人

、

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

不得直接

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

公司不得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

、

委托贷款或进行其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得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

出售的金融资产

、

借予他人

、

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

，

不

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

公司

。

公司不得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

、

委托贷款或进行其

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不得占用或挪用募

集资金

，

不得利用募投项目获得不正当利益

。

第十六条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

，

应当经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

同意意见

，

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发行申请文件已披露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

筹资金且预先投入金额确定的除外

。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

可以在

募集资金到账后

６

个月内

，

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

置

换事项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

报告

，

并由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并披露

。

公司已在发行申请文件披露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且预先投入金额确定的

，

应当在置换

实施前对外公告

。

新增

第十七条

为避免资金闲置

，

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益

，

在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许可的范围内

，

公司可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

，

但投资的产品须符合以下条件

：

（

一

）

安全性高

，

满足保本要求

，

产品发行主体能够

提供保本承诺

；

（

二

）

流动性好

，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

行

。

投资产品不得质押

，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

如适用

）

不

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

开立或注销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的

，

公司应当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

新增

第十八条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

，

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公司应当在董事会会议后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下列内容

：

（

一

）

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

包括募集时间

、

募

集资金金额

、

募集资金净额及投资计划等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

三

）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额度及期限

，

是否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

（

四

）

投资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

、

投资范围及安全

性

；

（

五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

原第十七条

顺延至

第十九条

公司可以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但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

：

（

一

）

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

二

）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

三

）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６

个月

；

（

四

）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须单独出具明确同意的意

见

。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

，

仅限于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

、

申

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符合以下条件时可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

（

一

）

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

二

）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

三

）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１２

个月

；

（

四

）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得超过募集资金金

额的

５０％；

（

五

）

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

（

如适用

）

（

六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并披露

。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时

，

仅限于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

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的交易

。

原第十八条

顺延至

第二十条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

应当经董事会审

议通过

，

并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交易所并公告以下内容

：

（

一

）

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

包括募集资金的时

间

、

金额及投资计划等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

三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

（

四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

的金额

、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

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

施

；

（

五

）

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

（

六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

超过本次募集资金金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时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

方式

。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

，

公司应当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交

易所并公告

。

公司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

应当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交易所并公

告以下内容

：

（

一

）

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

包括募集资金的时

间

、

金额及投资计划等

；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

三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

（

四

）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

用的金额

、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

是否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

常进行的措施

；

（

五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

（

六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

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二个交易日内

公告

。

新增

第二十一条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金额的部分

（

下称超募资金

）

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

借款

，

每

１２

个月内累计金额不得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

３０％。

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归还银行借款

的

，

应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并提供网络投票表

决方式

，

独立董事

、

保荐机构应当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

披露

。

公司应当承诺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进

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并披露

。

原第十九条

顺延至

第二十二条

公司存在以下情形的

，

视为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

（

一

）

取消原募集资金项目

，

实施新项目

；

（

二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

（

三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

（

四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

（

五

）

实际投资金额与计划投资金额的差额超过计划金

额的

３０％；

（

六

）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其他

情形

。

公司存在以下情形的

，

视为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

（

一

）

取消原募集资金项目

，

实施新项目

；

（

二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

（

三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

（

四

）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

其他情形

。

原第二十条

顺延至

第二十三条

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

，

应与公司募股说明书承诺的项目相

一致

，

原则上不应变更

。

对确因市场发生变化

，

需要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时

，

必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

并依照法定程序报

股东大会审批

。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原则上应当投资于

主营业务

。

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

，

应与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项目

相一致

，

原则上不应变更

。

对确因市场发生变化

，

需要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时

，

必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

并依照法

定程序报股东大会审批

。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原则上

应当投资于主营业务

。

新增

第二十七条

公司拟对外转让或置换最近三年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作为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组成部分的情况除外

），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下列内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一

）

对外转让或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

原因

；

（

二

）

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的金额

；

（

三

）

该项目完工程度和实现效益

；

（

四

）

换入项目的基本情况

、

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提

示

（

如适用

）；

（

五

）

转让或置换的定价依据及相关收益

；

（

六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对转让或置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

（

七

）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

公司应当充分关注转让价款收取和使用情况

、

换入资产的权属变更情况及换入资产的持续运行情况

。

新增

第二十八条

公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

，

应当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

，

并在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

，

说明改变情况

、

原因

、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造成的影响以及保荐机构出

具的意见

。

新增

第二十九条

单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

，

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

应

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后

方可使用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低于

５０

万元人

民币或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１％

的

，

可以豁

免履行前款程序

，

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

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用于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包括补充流动资金

）

的

，

应当

按照第二十三条

、

第二十四条履行相应程序及披露义

务

。

新增

第三十条

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

息收入

）

占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

，

公司使用节余资

金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

一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发表意

见

；＠（

二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

三

）

董事

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

收入

）

低于募集资金金额

１０％

的

，

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后方可使用

。

节余募

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低于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低于募

集资金净额

１％

的

，

可以豁免履行前款程序

，

其使用情况

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

原第二十四条顺延至

第三十一条

公司财务部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

，

具体

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

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

情况检查一次

，

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

，

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报告后

２

个交易

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

公告内容包括募集资

金管理存在的违规情形

、

已经或可能导致的后果及已经或

拟采取的措施

。

公司财务部应当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

，

具体

反映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情况

。

公司审计监察部应当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检查一次

，

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

果

。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

、

重大风险或审计监察部没有按照规定提交检查结果报

告的

，

应当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报告

后

２

个交易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公告

。

公告内

容包括募集资金管理存在的违规情形

、

已经或可能导致

的后果及已经或拟采取的措施

。

原二十五条

顺延至

第三十二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对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包括闲

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出具专项说明

，

并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

核

，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

专项审核报告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

露

。

专项审核报告中应当对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

、

使用

情况与董事会的专项说明内容是否相符出具明确的审核意

见

。

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意见为

“

基本不相符

”

或

“

完全不相符

”

的

，

公司董事会应当说明差异原因及整改措

施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

公司应当真实

、

准确

、

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

情况

。

董事会应当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进展情况

，

出具

《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

并披露

。

年度审计时

，

公司应聘请会计师事

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

差异的

，

上市公司应当解释具体原因

。

当期存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的

，

上市公司应当披露本报告

期的收益情况以及期末的投资份额

、

签约方

、

产品名称

、

期限等信息

。

原第二十六条

顺延至

第三十三条

独立董事应当关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

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

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

独

立董事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

项审计

。

公司应当全力配合专项审计工作

，

并承担必要的审

计费用

。

独立董事应当关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

披露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

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

同意

，

独立董事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

公司应当全力配合专项审

计工作

，

并承担必要的审计费用

。

第六章 发行股份涉及收购资产的管理和监督 删除该章标题

，

以后章节顺延

。

原第二十九条

公司拟出售上述资产的

，

应当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此外

，

董事会应当充分说明出售的原

因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应当就该事项发

表明确表示同意的意见

。

删除

原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说明报告期内涉及上述收购

资产的相关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

若公司该项资产的利润实现数低于盈利预测的百分之

十

，

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未达到盈利预测的原因

，

同时公

司董事会

、

监事会

、

独立董事及出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会

计师事务所应当就该事项作出专项说明

；

若公司该项资产

的利润实现数未达到盈利预测的百分之八十

，

除因不可抗

力外

，

公司法定代表人

、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签字注册会计

师

、

相关股东

（

该项资产的原所有人

）

应当在股东大会公开

解释

、

道歉并公告

。

删除

新增

第三十六条

保荐机构应当按照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的规定

，

对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履行保荐职责

，

做好持续督导工作

。

保荐机构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

每个会

计年度结束后

，

保荐机构应当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披露

。

保荐机构在对公

司进行现场调查时发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重大违

规情形或重大风险的

，

应当及时向深交所报告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６

股票简称：

＊ＳＴ

北生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５６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已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８

月

３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在北海市北海大道

２０９－１

号南洋国际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８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０４５３９６９２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１．８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１．８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７５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７２９３０５００

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８．４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８．４７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京云主持本次大会。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及网络

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相关中介机构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律师、李仲英律师

出席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是否

特别

决议

事项

议案一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及相关重组协议并撤回

重组相关申请文件的议案

１９３４４７９９２ ９４．５８ ８７２８４９９ ４．２７ ２３６３２０１ １．１５

是 是

议案二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６９４７６８１７ ８２．８６ ３３２１９２７５ １６．２４ １８４３６００ ０．９０

是 是

议案三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２、

发行方式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４、

发行对象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４３６６３ １６．１６ ２２８０９８８ １．１１

是 是

６、

锁定期安排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７、

上市地点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９、

滚存利润安排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议案四

关于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

＞

的议案

１６９１８１９４１ ８２．７１ ３２７１２６４３ １５．９９ ２６４５１０８ １．３０

是 是

议案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的议案

１６９２０３１４１ ８２．７２ ３２７５６２４３ １６．０１ ２５８０３０８ １．２７

是 是

议案六

关于公司与浙江郡原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附条件

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

购协议

＞

的议案

１６９２０１６４１ ８２．７２ ３２７７１０４３ １６．０２ ２５６７００８ １．２６

是 是

议案七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６９２０１６４１ ８２．７２ ３２６８１０１０ １５．９８ ２６５７０４１ １．３０

是 是

议案八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１６９１８５４４１ ８２．７２ ３１６８６８３４ １５．４９ ３６６７４１７ １．７９

是 是

２．

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情况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

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是否

特别

决议

事项

议案一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及相关重组协

议并撤回重组相关申

请文件的议案

１９３４４７９９２ ９４．５８ ８７２８４９９ ４．２７ ２３６３２０１ １．１５

是 是

议案二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１６９４７６８１７ ８２．８６ ３３２１９２７５ １６．２４ １８４３６００ ０．９０

是 是

议案三 逐项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

面值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２、

发行方式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３、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

式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４、

发行对象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

则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４３６６３ １６．１６ ２２８０９８８ １．１１

是 是

６、

锁定期安排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７、

上市地点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８、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９、

滚存利润安排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

效期

１６９２１５０４１ ８２．７３ ３３０３３６６３ １６．１５ ２２９０９８８ １．１２

是 是

议案四

关于

＜

广西北生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

＞

的议

案

１６９１８１９４１ ８２．７１ ３２７１２６４３ １５．９９ ２６４５１０８ １．３０

是 是

议案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

行性报告的议案

１６９２０３１４１ ８２．７２ ３２７５６２４３ １６．０１ ２５８０３０８ １．２７

是 是

议案六

关于公司与浙江郡原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

＜

附条件生效的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

＞

的议案

１６９２０１６４１ ８２．７２ ３２７７１０４３ １６．０２ ２５６７００８ １．２６

是 是

议案七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１６９２０１６４１ ８２．７２ ３２６８１０１０ １５．９８ ２６５７０４１ １．３０

是 是

议案八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１６９１８５４４１ ８２．７２ ３１６８６８３４ １５．４９ ３６６７４１７ １．７９

是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律师、李仲英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９月６日


